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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：

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和管理，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，营造良好的学风校风，构建平安和谐校园，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全面安全隐患大排查

各学院（部）要立即组织人员开展一次全面的安全隐患大排查。重点排查学习场所、学生宿舍等地，对排查出的可能影响学生安全的问题和隐患要建立台账，并要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处置，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。

二、严格考勤，掌握学生去向

各学院（部）要严格学生考勤，随时掌握学生去向；严格请假制度，规范请销假手续，建立台账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

三、加强学生防溺水教育

各学院（部）要特别加强防溺水安全教育，教育学生不私自下河、下水库游泳或到江河湖泊边戏水玩耍，要充分利用网络、宣传栏等阵地，大力宣传防溺水安全教育，提高学生防溺水安全意识，提高应急处置能力。

四、加强学生外出活动的管理

各学院（部）要加强学生外出活动安全教育与管理，严格执行审批程序，班主任、辅导员为直接责任人，并要随队参加，特别注意外出活动的人身财产和交通安全。严禁未经审批私自外出活动。

五、加强防火防盗防诈骗教育
各学院（部）要加强安全防范教育，通过召开安全教育主题班会等形式，教育学生要注意宿舍用电安全，保管好自己的电脑等贵重物品和银行卡等重要信息；要关好门窗，防止小偷趁无人（或熟睡）之机入室盗窃或从窗口“钓”走物品；要提高警惕，防止上当受骗，如发现可疑人员，请立即向保卫处报告。切实提高学生防火防盗防诈骗安全防范意识，减少学生事故发生，构建平安和谐校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工作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0月13日
学生工作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0月13日

